







关于《关于增加八公山记忆广场文艺活动的建议》建议办理情况的答复函

王飞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增加八公山记忆广场文艺活动的建议》建议收悉，经认真办理，现答复如下：
[bookmark: _GoBack]我街道十分注重辖区内公共文化服务工作，不断创新活动方式，丰富居民业余生活。不仅在中秋节国庆节期间开展文艺活动，每遇重大节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会结合传统节日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吸引辖区内居民广泛参与。11月15日，在城市记忆广场举行“幸福八公山文明进万家”主题宣传活动暨2024年度“强国复兴有我”八公山好人颁奖仪式，传播了八公山好人的精神力量，生动展现了八公山区的文化魅力与文明新风尚。我街道与广场灯光的相关管理单位沟通协调，增加路灯开启时间，给游玩群众带来方便。
 下一步，我街道也将探索更多文化活动方式，结合传统文化、普法宣传，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开展文艺活动，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王飞代表，非常感谢您对我区城市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和信任以及提出的诸多宝贵意见，同时也欢迎您今后继续对我单位的工作进行监督和评价。

办复类别：A类
联系单位：新庄孜街道
联系电话：0554-2168956

2024年11月25日
…………………………………………………………………
注：办复类别共分A、B、C、D三类。
A类—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
B类—所提问题正在解决或已列入规划逐步解决；
C类—所提问题因目前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需待以后解决；
D类—所提问题留作参考。

